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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接下來我這邊還是跟各位報告一下，第一個很感謝王老師，當初這個

計畫是去年10月7號發包，各位剛剛都有看到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在這

一年裡面有幾件事其實是蠻辛苦的，包括資料的調查和了解、中間還有幾

次的審查會。 

那還要跟各位再說明的是，「文化景觀」這個東西在文化資產項目裡

面比較屬於新的一個項目，那以前就是我們知道的國定古蹟，然後到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這個部份我們看到97年做這樣一個指定，最早是在市定

文資和國定古蹟之間的爭議，那在國定古蹟的部分就把中正紀念堂堂體，

到華表大道和牌樓的部分指定出去。那之後把花園區、兩廳院和圍牆的部

分也容納在所有文化景觀的範圍之內，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範圍。這個範

圍在王老師調查之前，其實我個人也都還不太清楚在當年做文化景觀登錄

的時候還包括東門，可能有部分的人也不太清楚其實也包括中山南路。那

我們仔細地想一下這資料包括東門，大概就是說這個營區和東門之間的關

係，是從清朝時代開始。但其實到我們真正去探討的時候，最後王老師就

建議說是不是不要再討論那個東門，因為東門其實也是國定古蹟，然後也



可以把中山南路那部分也不要做那麼大的認定，這是他最後的建議。主要

各位還是要回到那一張就是楊卓成建築師他在設計這一個園區的時候，他

主要的想法，其實老師找出這一張也是做一個範圍的認定跟處理，從這個

資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園區的範圍，再來就是園區裡面元素的認定。那文

化景觀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不會在裡面特別告訴你全部都要保存，但是他

會把重要的景觀元素抓出來，那剛才老師也把重要元素抓出來了。那元素

認定了之後就會有所謂的軸線，那剛剛老師也把軸線抓出來並且用視覺的

圖片給大家看了。那這些元素和軸線認定了以後，最重要的就在以後的維

護管理，怎麼樣讓維護管理單位了解道大概要怎麼做，就會有原則和作業

模式，這是作業要點的部分，剛剛老師也說明了。最後在這個原則和作業

要點之下會有一個流程圖，就是讓所有將來要申請的人，照這個管理流程

來做維護、新修和增、改建的依據。總之整個在登錄之後，我們看97年之

後，按照法規的規定其實三年內就要完成保存維護計畫，可是到現在也已

經超過13年了，所以整個計畫真的很不容易，那我們也看到如果今年做出

來其實也已經第14年了。那其實也包括經費等等，過去也不太清楚怎麼做，

這樣的一個模式大概也是這3、4年臺北市文化局應該是全國之先開始做的，

這樣的文化景觀保存計畫，這個模式在之前也通過了兩三個，所以今天大

抵也會照這個模式來做出來。整個歷程我在以上又再說了一次，還是聽聽

看各位的聲音。 

不過還是跟各位討論這其實是非常技術性的一個操作計畫，不是一個

政治的計畫，就是說所謂的公平正義其實在這裏面討論不到什麼，因為它

全部都是技術性的操作層面，就是在做文化資產的管理，它不在做政治議

題的討論，如果今天要討論這個就可能會讓各位失望，因為沒有去做這部

分的研究。就聽聽看各位的意見，或是我先請老師們來先帶個頭。來，薛

老師。 

 

(二) 薛琴 委員： 

其實就像剛剛副座講的，這是用技術面的去解決以前政治面所留下的

一些問題。當時一個是國定古蹟一個是文化景觀，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哪

有一個國家的房子是國定古蹟，可是圍牆是文化景觀的這個道理?但這就

是一個中央和地方的爭執，因為顏色不同嘛，所以才造成這樣。但我想不

管怎麼樣，我們總要去做一個保護。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我想我們不需要

去保護這麼大的一個範圍，其實它指定的理由和中正紀念堂差不多，唯一

就是兩廳院目前沒有身分。我覺得兩廳院應該要有，像是澳洲雪梨歌劇院

是變成世界遺產，那的確是很特殊，尤其是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是一個偉

大的造型。 

其實兩廳院也非常特殊，沒有一個音樂廳或歌劇院在一個傳統的建築

形式裡面呈現。歐洲當然有很多，不過那都是一個近代建築造型，像是我



們這種完全是古典式的建築，的確是蠻特殊的。其實兩廳院的管理維護也

做得很好，所以我覺得將來有朝一日應該把兩廳院和中正紀念堂、和四周

的圍牆以及保存環境，通通整合成一個國定古蹟。就跟當年我們在臺北一

樣，臺北認為北門是國定古蹟，其他的門就不是國定古蹟，那後來還是這

四個門都是國定古蹟，沒有是鋼筋混凝土就不是國定古蹟的道理。你看新

竹的東門城，它就是鋼筋水泥。那為什麼新竹東門城能成為國定古蹟，小

南門、東門就不行。 

將來如果有一天能把中正紀念堂和周圍的環境合成一個國定古蹟，那

才是正常的，才能真正去保護它，否則的話各管各的，就像是現在講的地

下室，那到底是誰在管的?有一部份是在中正紀念堂下面，有一部分是在

兩廳院下面。我覺得照目前的計劃來看的話，技術面是可行的。那以上是

我的意見，謝謝。 

 

(三) 李福鐘 副教授： 

我第一個主要意見是有關計畫主持人王老師簡報內容，有關計畫範圍

認定的修改意見，有助於回歸實事求是的務實原則。因為當年2008年3月在

認定的時候，也許過程有點倉促和混亂，所以把中山南路也劃進來，就跟

剛剛主持人所講的，以至於我們多了一個苦主。所以這個修改意見有助於

讓未來的行政業務更單純而且確實可行，我想就這一點計畫主持人的建議

毫無疑問是有正面意義的。 

那再來就是，剛剛在聽報告的過程中，我有一個想法，我想沒有人懷

疑中正紀念堂跟周邊的兩廳院其實都是仿中國華北宮殿的建築物，跟故宮

博物院一樣。如果我們以更大範圍的空間來看，就周邊大概兩三公里以內，

我們有總統府、臺大醫院、臺北賓館、監察院甚至行政院，那個群落其實

是日本殖民時期的日本仿歐式建築。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我當然

覺得東門拆掉很可惜，否則東門、南門，我實在想不出來最靠近的是什麼，

大概是北門，北門它事實上是閩南式的城牆建築物。然後等到1945年中華

民國接收臺灣以後，在臺北周邊、全臺灣就開始出現一些仿中國式的建築

物，包括把東門拆掉、南門拆掉，變成現在這樣的華北式建築。然後故宮，

故宮當然是比較遠一點的，如果只講周邊的話，那中正紀念堂是最明顯的

一個建築。如果以中正紀念堂為一個核心，它的周邊其實包含了臺灣一百

五十年來不同時期政權的更替、時代的改變，照理來說是屬於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建築物通通都集中在方圓兩三公里內的小方塊裡，這是一個特

殊的歷史現象，甚至是一個歷史場景。 

我覺得，就剛剛主持人的報告內容，我覺得可以在這方面多一點著墨。

你看臺北市中心就那麼一個小方塊，不過幾平方公里然後塞了完全不同風

格，甚至屬於不同國家文化的多種風格的建築物，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裡頭其實呈現的是一個臺灣歷史的特殊性。我們今天的計畫主管單位甲



方，也就是臺北市文化局，或許著眼的業務範圍僅是以中正紀念堂作為核

心。但是如果可以和周邊的其他不同風格建築物一起互相對照的話，中正

紀念堂與兩廳院其實可以呈現出更多的歷史時代意義，我認為這一點是可

以補充跟突顯的。 

因為主持人的報告基本上是針對建築的形制、景觀的布置還有園區的

歷史沿革做分析，剛剛這樣聽下來我覺得蠻完整的，整個分析和架構是蠻

完整的。我的看法：一是主持人結論部份的建議，很務實；二是有關歷史

與景觀意義的分析，應該可以作為補充。以上說明，謝謝。 

 

(四) 陳彥良委員： 

其實剛剛薛老師提到有關當時的劃設背景跟動機，還有一些很複雜的

過程。那大概也過了這一段時間，其實透過王老師這邊的調查跟研究，大

概也協助了不管是空間上的分析，一些歷史脈絡，甚至是它在指定上的一

些比較細膩的觀察，包括跟文化景觀與古蹟之間的一些扣合點等等，本計

畫大部分都有點出來了。 

其實我們換個方式來想，中正紀念堂算是一整個園區、這整個範圍之

內，算是很少見的，它是在街廓內一個很大型的廣場，同一時間它又曾舉

辦包括政治、藝文、甚至不同類型活動的地方，所以要用文化景觀的定義

來探討它，確實是有充足的理由來論述。像我們有很多大型的集會空間，

如凱達格蘭大道到東門，這個區塊當然很大，也常常會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事件，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社會活動、社會運動等等在那個區域。但其實

相較之下中正紀念堂算是在街廓內，跟那些在路上的區域，有不一樣的空

間屬性，尤其這空間當初是紀念威權時代人物的地方，這是它很特殊之處，

經過這幾百年間的空間演變，它的公共性其實在過程中是一直留下來的。

我也覺得利用這次的調研機會去把這樣的一個資料和內容重新做一個整理，

確實是對未來的後續維護管理，包括可能相對應這個空間要持續經營下去

的論述，提供了蠻大的一個 Database(資料庫)，讓它不管是未來的維護管

理上的預算編列，甚至該怎麼樣好好地針對它的真實內涵去做未來經營上

的想像，這本計畫都能夠協助管理單位找到方向，所以這本計畫現階段確

實是一個還蠻有幫助的計畫。 

我覺得也利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討論蠻多文化景觀與空間的細節，

因為一般上來講，構成一個空間視覺的地標通常會以建築物為主體，但其

實有時候它少了一些環境，就會覺得它好像沒有這麼到位。打比方，如果

101大樓沒有在信義計畫區，沒有後面那一個山系背景，若是插在沙漠中，

它就不會是101大樓。很多東西它是在一個整體環境中去看，我覺得中正紀

念堂可能也是這樣，縱使它中間是國定古蹟，也必須要透過周邊這些文化

景觀的元素讓它被理解與判讀，所以文化景觀的內涵絕對是構成中正紀念

堂的整體園區的重要空間語彙。不管後續這個計畫，若未來有可能朝向剛



剛薛老師說的變成一個整體的計畫而不是古蹟與文化景觀分開，內容有機

會可以整併，那它也應該會是構成古蹟園區內重要的保存元素，所以這計

畫提供了必須要去做思考與對話的內容。我覺得就看後面要怎麼走下去吧，

但重點是現在這計畫提供了一個依循和方向，先把現有指定出來的重要景

觀元素看怎麼樣好好的持續管理和維護下去，讓屬於共同記憶的公共財持

續維持在這個臺北城市裡面，謝謝。 

 

(五)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謝謝各位老師開頭，那就看看相關單位有來的要不要再給我們一些意

見，讓我們補充在資料裡面。首先薛老師希望給兩廳院身分，其實我們大

概還是把它列在元素裡面，元素其實就是文化景觀內一個必要經過審查的

部分，就是你以後如果要改變兩廳院的外貌的話就要送進來。我剛剛特別

提到那個外貌，其實元素的內部管理還是按照一般的法規，那如果外貌需

要調整的話就要送進來討論，譬如說你要換你的屋頂的琉璃瓦，或是一些

會讓外貌改變的就需要送進來，那我們現在還是用這種方式。 

第二個部分就是現在討論的，剛剛李福鐘老師也有講，那個範圍他是

支持王老師的看法，原則上我們也認為那個是需要調整一下，還是讓它實

事求是一點是沒有錯。因為今天的 PPT 上面王老師是簡化的，其實王老師

的報告，它比這個複雜很多。如果剛剛各位有注意聽的話，當年在中正紀

念堂要建之前，我們現在看到的世貿，或是我們所謂的信義區那邊的都市

計畫其實是要設在這裡的，如果那個都市計畫有出來的話，可能就沒有今

天的信義區，那我們今天看到的中正紀念堂就是信義區了。所以我們可以

去想它的資料其實很豐富，也給我們一些反省，當然裡面就有剛剛李福鐘

老師講的東門它上面拆掉的部分。其實為什麼拆掉，就跟當時的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有關，它希望和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分做對抗，所以它就把

一些閩南式的部分拆掉，希望回到北方那種正統思想，這些都有在王老師

基本的描述裡面。確實這個區域真的很精采，在臺灣這一兩百年的歷史在

這個區域內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清朝時期，包括北門，還好這個還在，然

後一直到總統府、臺北賓館，甚至我們看到的外交部，是王大閎的被登錄

為歷史建築，其實王大閎的時代應該跟中正紀念堂差不多。所以你能看到

這一兩百年的建築大概都在這個區域，這個比較特殊的一點，其實王老師

的資料裡面其實還有最初的中正紀念堂的圖的第一版，它的堂體還不是在

東側，它堂體是在西側，是顛倒的。所以這個都可以慢慢去討論為什麼是

這樣的堂體設計，跟那時候想法是什麼都有一點關聯。 

王老師給我的印象裡面，它剛才比較了幾個帝王陵墓，以及凡爾賽宮

的花園，其實他的看法也比較認為這是帝王陵墓，也確實，你看中國這麼

大，如果以大中國來看，這當初確實也是蔣介石的陵墓的想法。中國在台

灣的思想裡面，還沒有這麼大範圍的陵墓，如果以這樣的角度去看，所以



它有一點在討論這個東西。所以也真的要看看，以文化資產的角度，這確

實也不容易。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時間和我們內心想要解決的問題不同，

所以有時候時間不夠長的時候，我們還看不到它的價值。所以我們先不要

講它是以什麼名稱或是怎麼樣繼續存在下來，其實這麼多變的形式，確實

就像李福鐘老師所講的，它其實是不簡單的。也是因緣際會啦，你今天存

在是非常多的因緣際會，包括不管是北門、總統府、臺北賓館，甚至我們

看到的二二八紀念館(臺北放送局)也在這個區域。所以這些建築的存在也

代表我們臺灣人民是記得每件事情，而且是開放的態度，它們才能夠並存，

這個很不簡單。所以王老師的資料裡面有，如果將來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他那一本，超厚的，大概可以看個一個禮拜吧。那再來就是其實裡面還是

有一些錯字還是描述，我在跟王老師講。比如說不要寫本局，以後的主管

機關應該是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概是這樣子，有一些描述到時候我在幫

忙處理一下。大概先說到這裡，那有沒有一些需要給我們意見的單位，還

是我們有來的都可以先表述一下。那就先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六)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涂美智： 

中正紀念堂這邊還是很謝謝文化局和王老師對於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

畫的盡心盡力，那因為我們都有參與期中和期初的報告審查，所以對裡面

的內容也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那今天看到比較新的應該就是管理維護的原

則、要點，和未來監管的通報還有流程檢核表，這應該是我們管理單位最

關心的，這個會涉及到未來我們管理的事項，到底有哪些空間和事項是要

報告主管機關的，那這部分是不是還有空間容許我們內部再討論，因為我

們會涉及到好幾個處，所以還需要詳細的看一下。那另外我這裡有一個疑

惑，因為這個文化景觀的登錄公告是在民國97年，那其實我們建堂是在民

國69年，那這中間就差了28年，然後到了民國97年被登錄了之後又到了今

天做這個保存維護計畫民國111年，中間又差了14年，那過去的管理單位

可能在他的維護人力預算上是比較充裕的，那之後就逐年慢慢地減少，那

整個時空背景也有一些改變。那我不曉得在這個計畫裡面，都會提到當初

楊卓成建築師他對整個園區的文化配置。那其實這幾年不管是在中軸線還

是次要軸線其實都沒去改過，改了比較多的大概是植栽。那想請問一下的

就是說，這會不會有一個基準，比如說是以哪一年為基準，我不知道會不

會要求我們去回復以前民國69年開始的那種配置，因為這個對我們在執行

上是會比較困難的，所以我想請教這個部分會是怎麼樣的處理。 

 

(七)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我跟你直接說明，就是現況。所有的配置要不要回復是建議，建議

大概都會放在最後的章節，那建議就是如果貴單位有預算或是有想法的時

候再提出計畫，都是依照現況來做管理維護，這個不會有問題。因為其實



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也是照現況，如果你要改變的時候才會進入剛才所謂

的作業要點和流程，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做現況的調整的時候，就算是回到

過去也要做流程的審查，那原則就是依現況來做管理維護。 

 

(八)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蕭伊容研究助理：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依照文資法酌修現有的國定古蹟管理維護計畫，那

每年都會依照規定送給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因為就像組長說的，管理單位

包含清潔的、植栽維護的或是建物修繕，那這些表格不能說是疊床架屋，

但可能會有一些重疊的部分，那這是每年在實務上會遇到的狀況。所以我

們希望計畫團隊能夠跟我們在確認一下那些表單。那實務上的話因為中正

紀念堂不論是外貌上小型的微調，或甚至是剛剛提到的建物的新修、增建

或改善的部分，那中正紀念堂本身在都市計畫裡面應該叫做中正紀念堂用

地，那這個用地在使用上不管是容積率、建蔽率或者一些涉及建築法規的

部分，似乎團隊也有相關的探討，我認為如果建物的修繕和相關建築法規

有關係的話其實都還能再探討，但這些也都只是建議而已，以上。 

 

(九)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其實文化景觀在某些東西上沒有這麼嚴格，國定古蹟是每年送，其

實我剛剛看老師文化景觀那個表單確實可以跟中正紀念堂核對。我們以建

築外部，或是以庭園，包括國定古蹟沒有管理到的範圍為我們要優先處理

的，所以有些東西似乎還可以再簡化，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那至於

國定古蹟有規定中正紀念堂用地要怎麼樣，你們要再去改變都市計畫的話，

其實文化景觀會比較少要求你們做用地的變更，還是以國定古蹟的部分看

你們有沒有需求去做用地的變更。剛才所說的新增、修改建，主要大概是

針對內部的元素，所以它會把元素抓出來。譬如雲漢池要做一些整修，就

讓我們知道和現況的對比，譬如說上面可能有橋啊什麼的會做對比，那可

能就跟民眾記憶裡有什麼、現況有什麼去做對比，那會非常清楚。或是中

軸線上如果你要再蓋一個巨大的東西擋住了，那這當然不會被允許。大概

就是你要改變那軸線的現況，或是如果是外貌的話大概最清楚的就是，比

如兩廳院的外貌你要把它黃色的琉璃瓦換成白色的那可能就會被檢討，大

概就會有這些問題。將來可能會被探討的問題是圍牆，因為一部分的人說

要拆除，包括柯市長自己就講了七、八遍，每一年都會講。那圍牆能不能

拆除其實就要送進來討論，因為它是元素，或是要保留哪些部分的圍牆，

因為它還是要存在。可能現在大家感受不出來，可是就像德國那個柏林圍

牆，如果全拆光了後代還會感覺的到當時柏林圍牆的氛圍嗎?雖然那個也

是集權暴政。所以它要怎麼去留下一些東西，就會被討論。大概還是希望

能看到一些文化資產的層面，大概跟你說明。 

 



(十)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楊偉慶：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們是兩廳院。兩廳院目前為止，基本上都還蠻

注重整個景觀，所以現在做的變動很少，而且都考慮蠻多。那目前比較大

的工程大概就是捷運連通道，那這個部分的專案已經送給文化局正在做審

查。我們在維護的話，我們的問題和中正紀念堂大同小異，一個是維護的

表格、審查的程序，那另外因為我們是屬於演出單位，那景觀上我們很謹

慎在處理這個問題，但有些藝文團體的表演多多少少會需要一些比較能突

出的東西，或是一些多媒體的展示，這個部分如果放在現在園區裡的照明

的話，會不會有這一部份的規範?如果說設一個電子牆，或是燈箱，對於

園區的景觀的依循我們應該要怎麼走。那另外也有一些遊客，像是比較靠

近信義區的部分，角亭的部分，有些地方的停車場出口跟角亭的位置很小，

那之前有些地方有做一些漸進式的收邊的動作，那現在來看這些收邊的動

作除了造景外，對於行走上來說比較不方便，像這種東西是既有一開始的

東西，我們能做一些改善把它拆除嗎?大概是以上的意見，謝謝。 

 

(十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我先從最後面有關無障礙的部分來回答，其實文化景觀裡面有個因

應計畫，如果你們要提出來的話，從因應計畫裡面去提相關的無障礙工程

的部分。那第二個，臨時性的活動，就再請王老師再幫我們增加一些，其

實在這個廣場裡面就會有很多臨時性的活動，那些部分要讓文化局來了解

的，甚至是經過審議的。如果是常設性的，古蹟裡面有這一條，古蹟好像

是在42條裡面有，可是在文化景觀裡面好像沒有常設性的但我們還是要納

入作業規範裡面去說，就是，在我們的作業要點裡面也就有說，算是新增

修改的部分，這些就是要納入流程裡面。在流程裡面，文化局主要就是同

意或不同意設置。設置的相關法規還是要回到各局處。譬如說廣告物的設

置，假如文化局同意你們做相關的設置，你們還是要回到廣告物設置的條

例裡面去處理。會有一點不一樣，就請執行單位能將流程圖的部分做的再

更清楚一點，讓大家了解。表格的部分就是剛剛已經說過，就是再簡化，

以戶外的或是園區為主。你們上次也是做過捷運的部分，有送審過，其實

在地底下的，文化局基本不太會去管，但是在出口的部分就是會去考量有

沒有和中正紀念堂整體去做配合。那個部份我們也會有給一些意見，然後

不要破壞現場、廣場的一些設施就可以。其實也沒有很大的程序上的麻煩，

應該上次給你們的經驗是這個樣子，你們應該是可以接受。好，那接下來

新工處。 

 

(十二)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劉享晃： 

新工處這邊說明，對於剛剛簡報裡面有討論到中山南路要不要納入

文化資產保存的範圍裡面，我這邊是認為是說整個文化資產，就當初剛開



始的設計並沒有將這個部分納入設計景觀範圍之內。像是現在道路的設計

是有一定的標準的，現有的中山南路上面是一個林森道，上面可以看到的

樹木、花臺、路緣石、路燈這些都是有一定的標準去做，所以中山南路和

中山北路的樣子就是差不了太多，道路上面的維管分工其實蠻複雜的，新

工處其實只是一個地權機關，土地的名字掛在，上面的清潔可能是環保局、

路燈是公園處、號誌就是交通處、行道路面可能就是新工處。 

所以，中山南路是否有必要被納入到文化資產裡面，我覺得各位委

員是有必要再多去做思考和討論。我個人感覺納進去好像對整個景觀軸線、

中軸線的調整或整個保存的價值不大，然後再加上我們現有的東西，我們

經常性維護的東西如果連經常性維護我們都需要透過再多，因為我們現在

經常性維護實質上有道管中心在管理，那道路管理中心統籌管理，現在所

有的東西會照原有的東西，本來有什麼會做會去，會變動的可能是上面的

植栽可能會不一樣，那所以上面本來有路面、路燈，有任何的行道設施，

那如果是上面有損壞我們來做修復，都會是跟你現在看到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建議說，不要將中山南路納入文化景觀資產裡面，對後續以後

的管理維護上可能會更單純一些，以上，謝謝。 

 

(十三)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自97年當時將中山南路納入一直到現在來說，每年都會有很多的維

護工程在進行，其實文化局也沒有在管，這些也包括中山南路。之前也特

別請老師去查為何當年會將中山南路納入文化景觀的範圍內，其實也不得

其解。我們的意見是如果他跟整個園區當初的設置的起源其實是沒有關係

的，那這一次就是要把他切割出來，不算在園區裡面。接下來，請行政院

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十四)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葉昀昀 

不好意思，今天在場也比較突兀一點，是因為我們的業務有一部分

是要督導文化部、文資局他們對於中正紀念堂他們相關的推動。大概可以

理解說像今天這樣子的保存維護計畫他其實是一個比較就一個現況去做一

個維持大家公共空間的一個水準的一個必要的作業，所以這部分是沒有什

麼太大的意見。 

 

(十五)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謝謝來參加。讓我們從技術的層面去，包括跟轉型正義處這邊去做

一個溝通。其實文化局可以管到的很少，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去參與轉型

正義實質上推動的部分。不管是文資局將來或是民眾有什麼需求，如果說

他的主身分，我們這邊還是要談他的主身分如果消失的話，那他的其他附

帶條款也都會跟著一起重新檢討。那我們今天其實做的事情就是在文化景



觀、文化資產的身分下，必須要給的規範，就是這麼的簡單，我們也在這

邊做一個說明。請問還有其他要問的問題，還是老師這邊有沒有其他的建

議或是要補充的部分。 

 

(十六) 計畫主持人 王維周 

謝謝田副局長的主持跟說明，我們在整個技術上比較有關聯的部分，

大概就是跟中正紀念堂還有跟兩廳院管理維護內容的相關的部分，我想會

再跟(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長還有跟兩廳院這邊再約一個時間，一起來針

對表格內容的部分一起來做一個討論。我們會將現在我們已經指定的表格

先做一個簡化，然後把非重要景觀元素跟植栽的部分納入。然後重要景觀

元素會有一個比較著重的討論，非重要景觀元素的部分我們會儘量將其簡

化。兩廳院的部分，之前送進來地下的部分，我想應該有經驗，應該之後

就會朝向這個方式去操作，我想大概這個部分是比較沒有問題的。就是表

格填寫的部分，對日常管理維護計畫跟日常討論的部分，如何可以讓各位

的負擔減輕到最輕，然後又可以維持目前看到的品質以及水準，這個可能

是我們跟兩個單位要討論的事情。有一個部分，這邊要先請教副局長，目

前有關於東門以及中山南路的部分在整個登錄的範圍還沒有調整之前，是

不是也要請他們納入日常管理維護表格的填寫？因為就目前來說他們還是

其中的一個部分。 

 

(十七)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那個部分先不要。因為他如果這次順利通過，接著進大會應該就是

年底以前了，所以等於那個表格到年底他們還要再研擬一次(如果將中山

南路及東門的部分納入日常管理維護表格的填寫情況下)，其實現在會比

較麻煩。東門，其實現在文化局再管理，他本來就有表格了。中山南路，

這麼多年來沒有叫他們填表格，新工處、公園處他們也都做得很好。這麼

重要的道路，他們也不可能隨便去處理他。 

 

(十八) 計畫主持人 王維周 

謝謝副局長的回覆。有關於兩廳院比較關心的臨時性的設施，要如

何納入我們規範的問題，這個部份我們可以之後再來討論。其實像之前臺

北燈會、臺北燈節都已經有很多操作的經驗，也都在這個空間裡面，不管

是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管理的部分或是在兩廳院管理處管理的部分，大概

都有類似的經驗。現在就把兩個單位對於這個空間管理的部分稍微就是寫

清楚一點，條文化，就是讓他可以進到各位相關的管理內容，針對這個部

份就是以上的回覆。 

圍牆的部分就是剛剛副座有稍微提到，圍牆的部分如何去解決的這

個問題，那這方面我們也思考過，雖然目前，圍牆是在我們這個內外空間



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他是界定內外的。那圍牆的拆除也不是這幾年才開

始談的，我們也在思考這個部分，假設有一個可能性，未來圍牆可能必須

要拆除並且是在文化景觀這個身分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應該要如何來做處

理。我們大概有想過幾個不同的可能性，那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全拆，那

全拆的話，會對於整個公園的管理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反而會造成更大的

影響。那另外是局部的拆除，局部的拆除就是看你要如何來拆除，看你是

要切斷還是不切斷。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想像是上面，原來的結構，其實

各位可以看到，剛剛我們剛剛那個整個迴廊的部分那個結構，它其實是有

結構存在的，這個部份能就是牆面是可以拆除，但是將結構的部分保留下

來，那上面的屋簷、瓦片、屋頂的部分還是維持原貌，那可能就是可以達

到圍牆打開上面的空間需求情況之下而維持部分當初整體園區設計的原貌

之下去解決。所以，目前對大概有三個不同版本的想像，只是說這個並不

是我們保存維護計畫的範圍，所以這也就只是我們內部做討論而已，以上

說明，謝謝。 

 

(十九)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老師這次在計畫裡面有留一條，也是大概比較容忍讓不同意見將來

要做一些討論，因為勢必會有一些不同意見的產生。所有的意見產生的時

候就是相關元素如果有新增、修改的部分都要經過單位，像是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這邊就要開公聽會，開完以後再進來，然後再做審議，讓不同的意

見在做設計的時候就參與討論也是比較符合現在社會的一種方式。 

 

(二十)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葉昀昀 

剛剛老師們都有提出對文化景觀範圍的討論。那這個範圍的檢討是

之後會另外再送審議會嗎？ 

 

(二十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田瑋： 

範圍在這個計畫裡面如果做成建議以後，我們會請文資委員做現勘，

現勘以後，原則上會同這一本計畫書一起進大會一同做討論。因為是這一

本計畫書裡面做建議的，然後我們在進大會之前會做範圍的現勘，讓該進

來的部分進來，該出去的大概也就會出去了。這樣的回覆可以嗎？請問還

有其他的意見、問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大家，謝謝。 

 

玖、會議結束：下午3點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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